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快乐

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购”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快乐购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并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一、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快乐购根据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并结合 2016 年业务规划情况，

对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方名称 

2015 年度发

生额 

（万元） 

2016 年度

预计发生金

额（万元） 

频 道 及

信 号 传

输入网 

湖南广播电视台 100 200 

湖南有线长沙网络有限公司 63.33 80 

湖南有线长途传输有限公司 60 80 

湖南广电移动电视有限责任公司  - 20 

湖南有线衡阳网络有限公司 31.67 40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20 

湖南有线永州网络有限公司 27.11 30 

湖南有线株洲网络有限公司 16.39 20 

湖南有线怀化网络有限公司（时尚频道） 8.21 10 

湖南有线张家界网络有限公司（时尚频道） 4.24 10 

湖南广电移动电视有限责任公司直属服务分公

司 
8.68 10 

小计 334.63 520 

营 销 服

务 

湖南广播电视广告总公司 973.04  - 

小计 973.04  - 

关 联 租

赁 

湖南广播影视物业管理中心 236.06 300 

小计 236.06 300 



合计 1,543.73 1,120 

根据上表，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543.73 万元，结合公司 2016 年的运营规划，2016 年度公司

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12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湖南广播电视台 

法定代表人：吕焕斌 

开办资金：389,115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广播新闻和其它信息，播映电视节目，促进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新闻广播、专题广播、文艺广播、咨询服务、广告、广播技术服务、广播

研究、广播业务培训、音像制品出版与发行，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节目播出，电

视节目转播，电视产业经营，电视研究。 

与公司关系：截止公告日，芒果传媒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43.12%。湖南广播电视台持有芒果传媒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湖南广播电视台是公

司的关联法人。 

（二）湖南有线长沙网络有限公司、湖南有线长途传输有限公司、湖南广电

移动电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有线衡阳网络有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线永州网络有限公司、湖南有线株洲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有线怀化网络有限公司、湖南有线张家界网络有限公司、湖南广电移动电视

有限责任公司直属服务分公司 

上述 10 家企业均是湖南广播电视台控制下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公

司，与公司之间形成了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秋云 

注册资本：141755.63 万元 

营业范围：从事影视节目制作、引进、发行、交换、译制，广告代理、策划、

制作，信息传播等服务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形成了以有线电视

网络与创投业务为核心，广告代理、影视节目内容制作、旅游、酒店与房地产业



务为辅的产业布局。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各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日常交易中

均能履行合同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客观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关

联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 

上述协议已在预计范围内签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上述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是合理的、必要的，且交易

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相关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快乐购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刚、张勇、朱德强、唐靓回避表决），并将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2 日 




